附件3
来华留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水平研究生”项目
编制申请材料注意事项

    为了提高申请哈尔滨理工大学来华留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水平研究生”项目学生的录取率，根据近几年的专家评审意见，归纳几点编制申请材料时的注意事项，望参考。
1.确保申请信息准确无误。申请人在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录入“个人资料”“个人信息”“申请信息”后，提交申请前请仔细检查各项信息及补充材料，确保信息及材料的正确性、真实性；特别再次强调，申请信息中务必提供自己准确的电话号码、EMAIL地址和邮寄地址(含邮政编码、城市信息)，确保联系畅通，避免误事;
[bookmark: _GoBack]2.确保护照有效期不误来华学习。如现有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护照有效期应晚于2026年9月），请及时换发新护照；
3.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认真查阅学校网页相关学院对学科专业的介绍，在充分了解专业特点、课程设置及研究方向的基础上撰写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要强调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内容要务实，避免出现漫无边际的跑题内容。学习计划字数要1000字以上，学习计划只可用中文或者英文书写。博士研究生须由中方导师签字；
4.推荐信。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内容应重点包含对申请人来华学习目标要求，中方院校或者中方导师与国外导师的合作情况或者校际交流情况，以及对学生综合能力，未来发展的评价，只可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5.通过系统上传的材料须清晰、真实、有效。建议申请人使用专业设备扫描需提交的有关文件，因材料不清晰或无法可识别造成的不良后果不能低估，要引起重视。
6.保持联系渠道畅通。申请人如变更申请信息中的电话号码、邮寄地址及邮箱，请通过邮件及时告知哈尔滨理工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交此项目申请材料后定期查阅邮件，如收到邮件请及时按要求回复；如有问题咨询，请及时打电话或发送邮件咨询。
7.重视申请材料编制过程。申请人经哈尔滨理工大学综合考核，被选定为拟录取学生后，需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并提出审批意见。换言之，能否被哈尔滨理工大学最终录取，以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专家评审结果为准。所以，为了提高录取成功率，请申请人编制申请材料时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确保提交材料无可挑剔。

